
工银瑞信中证传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传媒A级与传媒B级上市交易公告书

一、重要声明与提示

工银瑞信中证传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本基金”

)

之传媒

A

级份额与传媒

B

级份额上市交

易公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以下简称“《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内容与格

式准则第

1

号

<

上市交易公告书的内容与格式

>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上市规则》的规定编制

,

本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基金托管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证本报告书中基金财务会计资料等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

,

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本基金上市交易及有关事项的意见

,

均不表明对本基金的任何保证。

凡本上市交易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

,

请投资者详细查阅刊登在

2015

年

4

月

30

日《中国证券报》以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icbccs.com.cn)

上的《工银瑞信中证传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

明书》。

二、基金概览

1

、基金名称

:

工银瑞信中证传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份额场内简称

:

传媒母基

)

2

、基金类型

:

股票型

3

、基金运作方式

:

契约型开放式

4

、基金份额分级

:

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包括 工银瑞信中证传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工银传媒份额

(

场内简称“传媒母

基”

,

基金代码

:164818)

、工银瑞信中证传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工银传媒

A

份额

(

场内简称“传媒

A

级”

,

基

金代码

:150247)

与工银瑞信中证传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工银传媒

B

份额

(

场内简称“传媒

B

级”

,

基金代

码

:150248)

。其中

,

工银传媒

A

份额和工银传媒

B

份额的基金份额配比始终保持

1∶1

的比例不变。

5

、本基金的存续期为不定期。

6

、传媒

A

级、传媒

B

级与传媒母基的资产合并运作。

7

、工银瑞信中证传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基础份额的申购与赎回

:

投资者可通过场外或场内两种

方式对本基金进行申购与赎回。 场外申购和赎回业务的场所为基金管理人直销机构和其他场外销售机构。

场内申购和赎回业务的场所为具有基金销售业务资格且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风险控制要求的深圳证券交

易所会员单位

,

具体销售网点和会员单位的名单由基金管理人在招募说明书或其他公告中列明。传媒

A

级份

额与传媒

B

级份额只上市交易

,

不接受申购和赎回。

8

、场内份额配对转换

:

场内份额配对转换是指本基金场内的基础份额与分级份额之间进行转换的行为

,

包括分拆与合并。分拆指场内的基础份额按照

1:1

的基金份额配比分拆成传媒

A

级和传媒

B

级的行为。合并指

传媒

A

级和传媒

B

级按照

1:1

的基金份额配比合并成基础份额的行为。

9

、基金份额折算

:

基金份额定期折算的频率为每年折算

1

次。基金份额不定期折算的条件是基础份额的

基金份额净值高至

1.5000

元或以上

,

或传媒

B

级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低至

0.2500

元或以下。有关基金份额折

算的约定

,

参见基金合同“二十二、基金份额折算”。定期折算基准日或不定期折算基准日的具体日期

,

详见基

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公告。

10

、基金份额总额

:

截至

2015

年

5

月

22

日

,

本基金的份额总额为

1,243,869,392.48

份

;

其中

,

基础份额为

180,

244,836.48

份

;

传媒

A

级为

531,812,278.00

份

;

传媒

B

级为

531,812,278.00

份。

11

、基金份额净值

:

截至

2015

年

5

月

22

日

,

基础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1.0002

元

,

传媒

A

级的基金份额净值

为

1.0004

元

,

传媒

B

级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1.0000

元。

12

、本次上市交易的基金份额简称及交易代码

:

份额简称

:

传媒

A

级

,

交易代码

:150247;

份额简称

:

传媒

B

级

,

交易代码

:150248

。

13

、本次上市交易份额

:

传媒

A

级

:531,812,278.00

份

;

传媒

B

级

:531,812,278.00

份

14

、上市交易的证券交易所

:

深圳证券交易所

15

、上市交易日期

:2015

年

5

月

29

日

16

、基金管理人

: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

、基金托管人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8

、本次上市交易的基金份额注册登记机构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三、基金的募集与上市交易

(

一

)

本基金上市前募集情况

1

、本基金募集申请的注册机构和注册批复文号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5]595

号。

2

、基金运作方式

:

契约型开放式

3

、基金存续期

:

不定期

4

、发售日期

:2015

年

5

月

4

日至

2015

年

5

月

15

日

5

、发售价格

:1.00

元人民币

6

、发售方式

:

本基金通过场内、场外两种方式公开发售。

7

、发售机构

:

(1)

场内发售机构

本基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上网定价发售

,

基金份额发售机构为深圳证券交易所内具有基金销售资格

的会员单位。

爱建证券、安信证券、渤海证券、财达证券、财富证券、财富里昂、财通证券、长城证券、长江证券、诚浩证

券、川财证券、大通证券、大同证券、德邦证券、第一创业、东北证券、东方证券、东海证券、东莞证券、东吴证

券、东兴证券、高华证券、方正证券、光大证券、广发证券、广州证券、国都证券、国海证券、国金证券、国开证

券、国联证券、国盛证券、国泰君安、国信证券、国元证券、海通证券、恒泰长财、恒泰证券、红塔证券、宏源证

券、宏信证券、华安证券、华宝证券、华创证券、华福证券、华林证券、华龙证券、华融证券、华泰联合、华泰证

券、华西证券、华鑫证券、江海证券、金元证券、开源证券、联讯证券、民生证券、民族证券、南京证券、平安证

券、齐鲁证券、日信证券、瑞银证券、山西证券、上海证券、申银万国、世纪证券、首创证券、太平洋证券、天风

证券、天源证券、万和证券、万联证券、西部证券、西藏同信、西南证券、厦门证券、湘财证券、新时代证券、信

达证券、兴业证券、银河证券、银泰证券、英大证券、招商证券、浙商证券、中航证券、中金公司、中山证券、中

投证券、中天证券、中信建投、中信浙江、中信万通、中信证券、中银证券、中邮证券、中原证券。

(

排名不分先

后

)

(2)

场外发售机构

1)

直销机构

: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

其他销售机构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

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

(

山东

)

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

(

浙江

)

有限责

任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

藏同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

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利得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浙江金观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

公司、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上海通华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一路财富

(

北京

)

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海银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大智慧财富管理有限公司等。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情况变更或增减销售机构

,

并予以公告。

8

、验资机构名称

: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9

、认购资金总额及入账情况

:

本次认购总金额

1,243,768,386.63

元人民币

,

该资金已于

2015

年

5

月

20

日全

额划入本基金在基金托管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立的基金托管专户

;

认购资金的银行利息共

104,

608.93

元

,

其中人民币

101,005.85

已折算为基金份额分别计入各基金份额持有人基金账户

,

另人民币

3,603.08

元归入基金资产。

本基金按照每份基金份额

1.00

元计算

,

募集期间募集资金及其利息结转的基金份额共计

1,243,869,

392.48

份

,

其中场外认购的基金份额为

180,244,836.48

份

;

场内认购的基金份额为

1,063,624,556.00

份。

10

、基金备案情况

本基金募集备案情况

: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工银瑞信中证传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以下简称“基金合

同”

)

的有关约定

,

本基金募集结果符合备案条件

,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

已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完毕基金备案手续

,

并于

2015

年

5

月

21

日获中国证监会书面确认

,

本基金合同自该日起正

式生效。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

本基金管理人正式开始管理本基金。

11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5

年

5

月

21

日。

12

、基金合同生效日的基金总份额

:1,243,869,392.48

份。

(

二

)

本基金上市交易的主要内容

1

、基金上市交易的核准机构和核准文号

:

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2015]230

号

2

、上市交易日期

:2015

年

5

月

29

日

3

、上市交易的证券交易所

: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在具有基金销售业务资格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各会

员单位证券营业部均可参与基金交易。

4

、基础份额简称及代码

:

工银中证传媒指数分级

,

场内简称

:

传媒母基

,

基金代码

:164818

。

5

、上市交易份额简称及代码

:

传媒

A

级

,

基金代码

:150247;

传媒

B

级

,

基金代码

:150248

。

6

、本次上市交易份额

:

传媒

A

级

531,812,278.00

份

;

传媒

B

级

531,812,278.00

份。

7

、基金资产净值的披露

:

开放式基金每日收市后对基金资产净值进行的估值

基金管理人每个开放日对基金资产估值。用于基金信息披露的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由基金管

理人负责计算

,

基金托管人复核。基金管理人于每个工作日交易结束后将经过基金托管人复核的基金净值

传给深交所

,

深交所于次日通过行情系统“市盈率

Ⅰ

”揭示。根据《基金法》

,

开放式基金的基金会计责任方由

基金管理人担任

,

因此基金管理人对公布的基金净值负责。

8

、未上市交易份额的流通规定

:

对于托管在场内的传媒母基份额

,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符合相关办理条件

的前提下

,

将其分拆为传媒

A

级份额和传媒

B

级份额即可上市流通

;

对于托管在场外的份额

,

基金份额持有人

在符合相关办理条件的前提下

,

将其跨系统转托管至深圳证券交易所场内后分拆为传媒

A

级份额和传媒

B

级

份额即可上市流通。

9

、本基金开通跨系统转托管业务日期

:2015

年

5

月

29

日

,

具体业务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的相关规定办理。

四、持有人户数、持有人结构及前十名持有人情况

(

一

)

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情况

截至

2015

年

5

月

22

日

,

工银瑞信中证传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传媒母基的持有人总户数为

5,070

户

,

其中场外持有人总户数为

5,070

户

;

传媒

A

级持有人总户数为

4,980

户

,

全部为场内持有人

;

传媒

B

级持有人总户

数为

4,980

户

,

全部为场内持有人

;

传媒母基平均每户持有的场外基金份额为

35,551.25

份

,

传媒

A

级平均每户持

有的场内基金份额为

106,789.61

份

,

传媒

B

级平均每户持有的场内基金份额为

106,789.61

份。

(

二

)

场内基金份额持有人结构

传媒

A

级

:

场内机构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

85,052,921.00

份

,

占比

15.99%;

场内个人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

额

446,759,357.00

份

,

占比

84.01%

。

传媒

B

级

:

场内机构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

85,052,929.00

份

,

占比

15.99%;

场内个人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

额

446,759,349.00

份

,

占比

84.01%

。

(

三

)

截至

2015

年

5

月

22

日

,

场内传媒

A

级基金份额前十名持有人情况

序号 持有人名称（全称） 持有传媒

Ａ

级份额（份）

占场内基金

总份额的比例（

％

）

１

郭梁东

１５

，

００１

，

１６７ １．４１％

２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保险产品

１５

，

００１

，

１５５ １．４１％

３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

，

０００

，

２５３ １．２２％

４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上海建行

８２２ １２

，

６００

，

２４４ １．１８％

５

郑英勇

１０

，

０１３

，

２７９ ０．９４％

６

朱俭娥

１０

，

０００

，

７７７ ０．９４％

７

缪玲红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８３ ０．９４％

８

天津易鑫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易鑫安资管鑫安

６

期

７

，

５００

，

１４５ ０．７１％

９

王安成

６

，

０００

，

３４９ ０．５６％

１０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

０８１１

全配

０１

）

５

，

５５０

，

１０７ ０．５２％

截至

2015

年

5

月

22

日

,

场内传媒

B

级基金份额前十名持有人情况

序号 持有人名称（全称） 持有传媒

Ｂ

级份额（份）

占场内基金

总份额的比例（

％

）

１

郭梁东

１５

，

００１

，

１６６ １．４１％

２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

红保险产品

１５

，

００１

，

１５５ １．４１％

３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

，

０００

，

２５２ １．２２％

４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上海建

行

８２２

１２

，

６００

，

２４５ １．１８％

５

郑英勇

１０

，

０１３

，

２７８ ０．９４％

６

朱俭娥

１０

，

０００

，

７７８ ０．９４％

７

缪玲红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８３ ０．９４％

８

天津易鑫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易鑫安资管鑫安

６

期

７

，

５００

，

１４６ ０．７１％

９

王安成

６

，

０００

，

３５０ ０．５６％

１０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

０８１１

全配

０１

）

５

，

５５０

，

１０８ ０．５２％

五、基金主要当事人简介

(

一

)

基金管理人

1

、基本信息

名称

: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丙

17

号北京银行大厦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5

号新盛大厦

A

座

邮政编码

:100033

法定代表人

:

郭特华

总经理

:

郭特华

成立日期

:2005

年

6

月

21

日

批准设立机关

:

中国证监会

批准设立文号

:

中国证监会证监基金字

[2005]93

号

中国银监会银监复

[2005]105

号

组织形式

: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

贰亿元人民币

营业执照注册号

:100000400011263

经营范围

:

基金募集

,

基金销售

,

资产管理

,

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信息披露联系人

:

朱碧艳

联系电话

:400-811-9999

股权结构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80%;

瑞士信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占公司注册

资本的

20%.

存续期间

:

持续经营

2

、经营概况

公司设立了三个专门机构

:

执行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和投资决策委员会。执行委员会负责公司日常

经营管理活动中的重要决策

,

风险管理委员会负责公司整体运营风险的控制。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指导基

金财产的运作、确定基本的投资策略和投资组合的原则。

本公司下设十九个部门

,

分别是

:

权益投资部、固定收益部、专户投资部、研究部、指数投资部、中央交易

室、养老金部、营销管理部、品牌推广部、客户服务中心、战略发展部、产品开发部、机构产品部、人力资源及

行政部、风险管理部、运作部、信息科技部、法律合规部和财务部。权益投资部负责根据投资决策委员会制定

的投资原则进行股票选择和组合管理。固定收益部负责债券选择和组合管理。专户投资部负责管理公司旗

下除共同基金外其余资产组合的日常投资管理工作。研究部完成对宏观经济、行业公司及市场的研究。指数

投资部负责公司境内外的指数投资及其它数量化投资基金与组合的管理工作。中央交易室负责投资指令的

交易。营销管理部及客户服务中心从事市场开发及销售、项目管理、客户服务等工作。养老金部负责开拓及

发展养老金、企业年金等项目。战略发展部从事公司发展战略研究。产品开发部与机构产品部负责新产品创

新与开发。人力资源及行政部负责公司人力资源招聘、薪酬、考核及培训等工作。风险管理部负责基金投资

风险管理及数量研究工作。品牌推广部负责公司品牌管理。运作部负责公司开放式基金的注册登记、清算和

会计工作。信息科技部负责公司的计算机设备维护、系统开发及网络运行和维护。法律合规部负责对公司管

理和基金运作合规性进行全方位的监察稽核

,

并向公司管理层和监管机关提供独立、客观、公正的法律监察

稽核报告。财务部负责公司财务管理及日常行政事务管理等。

截止到

2015

年

3

月

31

日

,

我公司共有员工

400

人

,

其中

69.75%

以上人员具有硕士以上学历。

3

、本基金基金经理

刘伟琳女士

,5

年证券从业经验

;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工程博士

;2010

年加入工银瑞信

,

历任金融工程分析

师、投资经理助理、投资经理

,

现任指数投资部基金经理。

2014

年

10

月

17

日至今

,

担任工银深证

100

指数分级基

金基金经理

;2014

年

10

月

17

日至今

,

担任工银沪深

300

指数基金基金经理

;2014

年

10

月

17

日至今

,

担任工银中证

500

指数分级基金基金经理。

(

二

)

基金托管人

1.

基本情况

:

名称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1012

号

办公地址

:

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1012

号

法定代表人

:

何如

成立时间

:1994

年

6

月

组织形式

:

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82

亿元

存续期间

:

持续经营

基金托管资格批文及文号

:

证监许可

[2013]1666

号

联系人

:

张思军

联系电话

: 0755-22940127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国信证券”

)

源起于中国证券市场最早的三家营业部之一深圳国投证券业

务部

,1994

年成立公司。国信证券是全国性大型综合类证券公司

,

法定代表人为何如

,

注册资本

70

亿元

,

总部设

在深圳

,

目前在全国

57

个城市设有

11

家分公司、

84

家营业网点

,

同时拥有三家全资子公司

:

国信期货有限责任

公司、国信弘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国信证券

(

香港

)

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

并参股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前海

股权交易中心、厦门两岸股权交易中心、青岛蓝海股权交易中心。公司拥有齐全的证券业务牌照

,

经营范围

涵盖

:

证券经纪

;

证券投资咨询

;

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

;

证券承销与保荐

;

证券自营

;

证券

资产管理

;

融资融券

;

证券投资基金代销

;

金融产品代销

;

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

;

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

务。国信的企业精神是“务实、专业、和谐、自律”

,

核心理念是“创造价值

,

成就你我”。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总资产

707.61

亿元

,

净资产

199.04

亿元

,

净资本

137.44

亿元。

2013

年

,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0.34

亿元、利润总额

23.44

亿元、净利润

17.84

亿元。

2014

年

1-5

月

,

公司实现净利润

11.13

亿元。

2.

主要人员情况

国信证券托管部管理团队和业务骨干具有十年以上银行、财务、证券清算等金融和证券从业经验

,

可为

客户提供更多安全高效的增值服务。同时

,

托管部

50%

的员工具有

IT

专业背景

,

可为托管客户提供个性化产品

处理能力

;

骨干员工从国信证券运营部门抽调

,

具备各类创新产品的核算、估值处理能力。

3.

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

国信证券托管部是国内首批获得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的证券公司

,

可为各类公开募集资金设立的证

券投资基金提供托管服务。托管部拥有独立的安全监控设施

,

稳定、高效的托管业务系统

,

完善的业务管理制

度。国信证券托管部本着“为您理去繁杂

,

专注价值”的原则

,

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履行基金托管职责。

(

三

)

基金验资机构

名 称

: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住 所

: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

号东方广场东方经贸城

,

东三办公楼

16

层

办公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

号东方广场东方经贸城

,

东三办公楼

16

层

法定代表人

:

葛明

经办注册会计师

:

李慧明

,

王珊珊

联系电话

:(010)58152145

传真

:(010)58114645

联系人

:

王珊珊

六、基金合同摘要

基金合同的内容摘要见附件。

七、基金财务状况

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工银瑞信中证传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认购期间未收取任何费用

,

其他各基金销

售机构根据本基金招募说明书设定的费率收取认购费。

本基金发售后至上市交易公告书公告前无重要财务事项发生。

工银瑞信中证传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截至

2015

年

5

月

22

日资产负债表如下

:

单位

:

人民币元

资产 期末数 负债及持有人权益 期末数

资产： 负债：

银行存款

１

，

２４３

，

７６８

，

３８６．６３

应付证券清算款

１

，

１１４

，

５９４

，

７６５．５４

清算备付金

－

应付赎回款

－

交易保证金

－

应付赎回费

－

应收证券清算款

－

应付管理人报酬

３４

，

０８０．０５

应收股利

－

应付托管费

６

，

８１６．０１

应收利息

７４

，

６２６．１１

应付销售服务费

－

应收申购款

－

应付交易费用

１０

，

０８７．００

其他应收款

－

应付利息

－

股票投资市值

１４

，

７８５

，

６１７．００

应付收益

－

其中：股票投资成本

１４

，

５９３

，

１７８．００

未交税金

－

债券投资市值

－

其他应付款

－

其中：债券投资成本

－

卖出回购证券款

－

权证投资市值

－

短期借款

－

其中：权证投资成本

－

其他负债

２

，

５０３．８０

配股权证

－

负债合计

１

，

１１４

，

６４８

，

２５２．４０

买入返售证券

１

，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持有人权益：

待摊费用

－

实收基金

１

，

２４３

，

８６９

，

３９２．４８

其它资产

１０４

，

６０８．９３

未实现利得

－

未分配收益

２１５

，

５９３．７９

持有人权益合计

１

，

２４４

，

０８４

，

９８６．２７

资产合计：

２

，

３５８

，

７３３

，

２３８．６７

负债与持有人权益总计：

２

，

３５８

，

７３３

，

２３８．６７

八、基金投资组合

工银瑞信中证传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组合如下

:

(

一

)

截至

2015

年

5

月

22

日

,

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

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１４

，

７８５

，

６１７．００ ０．６３

其中：股票

１４

，

７８５

，

６１７．００ ０．６３

２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贵金属投资

－ －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５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１

，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６．６４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６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１

，

２４３

，

７６８

，

３８６．６３ ５２．７３

７

其他各项资产

１７９

，

２３５．０４ ０．０１

８

合计

２

，

３５８

，

７３３

，

２３８．６７ １００．００

注

: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金额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有尾差。

(

二

)

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1

、截至

2015

年

5

月

22

日

,

指数投资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 －

Ｂ

采矿业

－ －

Ｃ

制造业

－ －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 －

Ｆ

批发和零售业

－ －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１０

，

０１１

，

３３４．００ ０．８０

Ｊ

金融业

－ －

Ｋ

房地产业

－ －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８２８

，

００９．００ ０．０７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３

，

９４６

，

２７４．００ ０．３２

Ｓ

综合

－ －

合计

１４

，

７８５

，

６１７．００ １．１９

注

: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有尾差。

2

、积极投资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截至

2015

年

5

月

22

日

,

本基金未持有积极投资的股票。

(

三

)

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明细

1

、指数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

（人民币元）

占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３０００５９

东方财富

２０

，

１００ １

，

５８２

，

８７５．００ ０．１３

２ ６００６３７

百视通

２０

，

９００ １

，

４７６

，

５８５．００ ０．１２

３ ３００１０４

乐视网

１５

，

７００ １

，

２６２

，

１２３．００ ０．１０

４ ６００８０４

鹏博士

１８

，

８００ ８８６

，

６０８．００ ０．０７

５ ０００５０３

海虹控股

１２

，

２００ ７３２

，

７３２．００ ０．０６

６ ３０００２７

华谊兄弟

１４

，

７００ ６３９

，

４５０．００ ０．０５

７ ６０００３７

歌华有线

１１

，

９００ ４６０

，

８８７．００ ０．０４

８ ０００９１７

电广传媒

１２

，

０００ ４２８

，

６４０．００ ０．０３

９ ０００７９３

华闻传媒

２０

，

１００ ４０７

，

８２９．００ ０．０３

１０ ００２４３９

启明星辰

８

，

４００ ３７１

，

４４８．００ ０．０３

2

、积极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股票投资明细

截至

2015

年

5

月

22

日

,

本基金未持有积极投资的股票。

(

四

)

截至

2015

年

5

月

22

日

,

按券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截至

2015

年

5

月

22

日

,

本基金未持有证按券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

五

)

截至

2015

年

5

月

22

日

,

按公允价值占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明细

截至

2015

年

5

月

22

日

,

本基金未持有债券投资组合。

(

六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截至

2015

年

5

月

22

日

,

本基金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

七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截至

2015

年

5

月

22

日

,

本基金未持有权证。

(

八

)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

、声明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是否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

,

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

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无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

,

无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

开谴责、处罚。

2

、声明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是否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

,

均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内的股票。

3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７４

，

６２６．１１

５

应收申购款

－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１０４

，

６０８．９３

９

合计

１７９

，

２３５．０４

4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截至

2015

年

5

月

22

日

,

本基金未持有债券。

5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1)

期末指数投资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截至

2015

年

5

月

22

日

,

本基金持有的指数投资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2)

期末积极投资前五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截至

2015

年

5

月

22

日

,

本基金未持有积极投资股票。

九、重大事件揭示

本基金自合同生效至上市交易公告书公告前未发生对基金份额持有人有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十、基金管理人承诺

本基金管理人就基金上市交易之后履行管理人职责做出承诺

:

(

一

)

严格遵守《基金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的规定

,

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

基金资产。

(

二

)

真实、准确、完整和及时地披露定期报告等有关信息披露文件

,

披露所有对基金份额持有人有重大

影响的信息

,

并接受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监督管理。

(

三

)

在知悉可能对基金价格产生误导性影响或引起较大波动的任何公共传播媒介中出现的或者在市场

上流传的消息后

,

将及时予以公开澄清。

十一、基金托管人承诺

基金托管人就本基金上市交易后履行托管人职责做出如下承诺

:

(

一

)

严格遵守《基金法》及其他证券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的规定

,

设立专门的基金托管部

,

配备足够的、合

格的熟悉基金托管业务的专职人员负责基金财产托管事宜。

(

二

)

根据《基金法》及其他证券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的规定

,

对基金的投资范围、基金资产的投资组合比

例、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基金管理人报酬的计提和支付、基金托管人报酬的计提和支付等行为进行监督和

核查。

(

三

)

基金托管人发现基金管理人的行为违反《基金法》及其他证券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的规定

,

将及时以

书面形式通知基金管理人限期纠正

,

并在限期内

,

随时对通知事项进行复查

,

督促基金管理人改正。

(

四

)

基金托管人发现基金管理人有重大违规行为

,

将立即报告中国证监会

,

同时通知基金管理人限期纠

正

,

并将纠正结果报告中国证监会。

十二、备查文件目录

下列文件存放在本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的办公场所

,

投资者可在办公时间免费查阅

;

也可按工本费购买

本基金合同复制件或复印件

,

但应以基金合同正本为准。

(

一

)

中国证监会准予工银瑞信中证传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注册的批复

;

(

二

)

《工银瑞信中证传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

三

)

《工银瑞信中证传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

四

)

《工银瑞信中证传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

(

五

)

法律意见书

;

(

六

)

基金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

(

七

)

基金托管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

(

八

)

中国证监会要求的其他文件。

附件:基金合同内容摘要

一、基金合同当事人简介

(

一

)

基金管理人

名称

: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丙

17

号北京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

:

郭特华

成立日期

:2005

年

6

月

21

日

批准设立机关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批准设立文号

:

中国证监会证监基金字

200593

号

经营范围

:

基金募集

;

基金销售

;

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组织形式

: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

贰亿元人民币

存续期间

:

持续经营

(

二

)

基金托管人

名称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国信证券

)

住所

:

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1012

号国信证券大厦

办公地址

:

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1012

号国信证券大厦

邮政编码

:518000

法定代表人

:

何如

成立日期

: 1994

年

6

月

30

日

基金托管业务批准文号

:

证监许可

[2014]1666

号

组织形式

:

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 70

亿元人民币

存续期间

:

永续经营

经营范围

:

证券

(

含境内上市外资股

)

的代理买卖

;

代理证券的还本付息、分红派息

;

证券代保管、鉴证

;

代

理登记开户

;

证券的自营买卖

;

证券

(

含境内上市外资股

)

的承销

(

含主承销

);

证券投资咨询

(

含财务顾问

);

客户资

产管理

;

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

三

)

基金份额持有人

基金投资者持有本基金基金份额的行为即视为对基金合同的承认和接受

,

基金投资者自依据基金合同

取得基金份额

,

即成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和基金合同当事人。基金份额持有人作为当事人并不以在基金合同

上书面签章或签字为必要条件。

工银传媒份额、工银传媒

A

份额和工银传媒

B

份额仅在其各自份额类别内拥有同等的权益。

二、基金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及义务

(

一

)

基金管理人的权利及义务

1

、基金管理人的权利

:

(1)

依法募集资金

;

(2)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

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独立运用并管理基金财产

;

(3)

依照《基金合同》收取基金管理费以及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费用

;

(4)

销售基金份额

;

(5)

按照规定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6)

依据《基金合同》及有关法律规定监督基金托管人

,

如认为基金托管人违反了《基金合同》及国家有关

法律规定

,

应呈报中国证监会和其他监管部门

,

并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基金投资者的利益

;

(7)

在基金托管人更换时

,

提名新的基金托管人

;

(8)

选择、更换基金销售机构

,

对基金销售机构的相关行为进行监督和处理

;

(9)

担任或委托其他符合条件的机构担任基金登记机构办理基金登记业务并获得《基金合同》规定的费

用

;

(10)

依据《基金合同》及有关法律规定决定基金收益的分配方案

;

(11)

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

,

拒绝或暂停受理申购、赎回或转换申请

;

(12)

依照法律法规为基金的利益对被投资公司行使股东权利

,

为基金的利益行使因基金财产投资于证

券所产生的权利

;

(13)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前提下

,

为基金的利益依法为基金进行融资、融券

;

(14)

以基金管理人的名义

,

代表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行使诉讼权利或者实施其他法律行为

;

(15)

选择、更换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证券、期货经纪商或其他为基金提供服务的外部机构

;

(16)

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

,

制订和调整有关基金认购、申购、赎回、转换和非交易过户等的业

务规则

;

(17)

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和《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

2

、基金管理人的义务

(1)

依法募集资金

,

办理或者委托经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机构代为办理基金份额的发售、申购、赎回和

登记事宜

;

(2)

办理基金备案手续

;

(3)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

以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

(4)

配备足够的具有专业资格的人员进行基金投资分析、决策

,

以专业化的经营方式管理和运作基金财产

;

(5)

建立健全内部风险控制、监察与稽核、财务管理及人事管理等制度

,

保证所管理的基金财产和基金管

理人的财产相互独立

,

对所管理的不同基金分别管理

,

分别记账

,

进行证券投资

;

(6)

除依据《基金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外

,

不得利用基金财产为自己及任何第三人谋取利益

,

不得委托第三人运作基金财产

;

(7)

依法接受基金托管人的监督

;

(8)

采取适当合理的措施使计算基金份额认购、申购、赎回和注销价格的方法符合《基金合同》等法律文

件的规定

,

按有关规定计算并公告基金资产净值、工银传媒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工银传媒

A

份额与工银传

媒

B

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基金份额折算比例

,

确定工银传媒份额申购、赎回的价格

;

(9)

进行基金会计核算并编制基金财务会计报告

;

(10)

编制季度、半年度和年度基金报告

;

(11)

严格按照《基金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

,

履行信息披露及报告义务

;

(12)

保守基金商业秘密

,

不泄露基金投资计划、投资意向等。除《基金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另

有规定外

,

在基金信息公开披露前应予保密

,

不向他人泄露

;

(13)

按《基金合同》的约定确定基金收益分配方案

,

及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基金收益

;

(14)

按规定受理工银传媒份额申购与赎回申请

,

及时、足额支付赎回款项

;

(15)

依据《基金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或配合基金托管人、基金份额

持有人依法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16)

按规定保存基金财产管理业务活动的会计账册、报表、记录和其他相关资料

15

年以上

;

(17)

确保需要向基金投资者提供的各项文件或资料在规定时间发出

,

并且保证投资者能够按照《基金合

同》规定的时间和方式

,

随时查阅到与基金有关的公开资料

,

并在支付合理成本的条件下得到有关资料的复

印件

;

(18)

组织并参加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

参与基金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变现和分配

;

(19)

面临解散、依法被撤销或者被依法宣告破产时

,

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并通知基金托管人

;

(20)

因违反《基金合同》导致基金财产的损失或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时

,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

其

赔偿责任不因其退任而免除

;

(21)

监督基金托管人按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履行自己的义务

,

基金托管人违反《基金合同》造成

基金财产损失时

,

基金管理人应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向基金托管人追偿

;

(22)

当基金管理人将其义务委托第三方处理时

,

应当对第三方处理有关基金事务的行为承担责任

;

(23)

以基金管理人名义

,

代表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行使诉讼权利或实施其他法律行为

; (24)

基金管

理人在募集期间未能达到基金的备案条件

,

《基金合同》不能生效

,

基金管理人承担全部募集费用

,

将已募集资

金并加计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在基金募集期结束后

30

日内退还基金认购人

;

(25)

执行生效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

;

(26)

建立并保存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

;

(27)

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和《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

(

二

)

基金托管人的权利及义务

1

、基金托管人的权利

(1)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

依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安全保管基金财产

;

(2)

依《基金合同》约定获得基金托管费以及法律法规规定或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费用

;

(3)

监督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的投资运作

,

如发现基金管理人有违反《基金合同》及国家法律法规行为

,

对

基金财产、其他当事人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形

,

应呈报中国证监会

,

并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基金投资者的

利益

;

(4)

根据相关市场规则

,

为基金开设证券、期货账户及其他投资所需账户

,

为基金办理证券、期货交易资金

清算

;

(5)

提议召开或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6)

在基金管理人更换时

,

提名新的基金管理人

;

(7)

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和《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

(下转B28版)

工银瑞信中证传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5月26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工银瑞信中证传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工银中证传媒指数分级（场内简称：传媒母基）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４８１８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１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

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本基金相关法律文件

等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９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９

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９

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传媒

Ａ

级 传媒

Ｂ

级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１５０２４７ １５０２４８

该分级基金是否开放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 否 否

2

日常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工银传媒份额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工作日

,

场内业务办理时间为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日交易时间

,

场外业务办理时间以销售机构公布的时间为准。

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

,

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

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并公告。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工银传媒份额的申购、赎回或。投资人在基

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申请的

,

若基金管理人或注册登记机构确认接受的

,

视为下一

个开放日的申请

,

其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为下次办理工银传媒份额申购、赎回时间所在开放日的价格。

3

日常申购业务

3.1

申购金额限制

1

、基金申购的限制

场外申购时

,

投资者通过销售网点单笔申购本基金的最低金额为

10

元

;

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电子自助交易

系统申购

,

每个基金账户单笔申购最低金额为

10

元

;

追加申购时最低申购限额为

10

元人民币

;

通过本基金管

理人直销中心申购

,

单笔最低申购金额为

100

万元人民币

,

已在直销中心有认

/

申购本公司旗下基金记录的投

资人不受申购最低金额

100

万元的限制

,

单笔申购最低金额为

10

人民币。实际操作中

,

以各销售机构的具体规

定为准。

场内申购时

,

单笔申购金额最低为

50,000

元。

2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

,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

,

合理调整对工银传媒份额的申购金额的数量

限制

,

基金管理人进行前述调整必须提前

3

个工作日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3

、如果法律法规对单笔申购限制进行变更的

,

以变更后的规定为准。

3.2

申购费率

本基金不收取申购费用。

3.3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1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

,

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

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2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

,

针对以特定交易方式

(

如网上交易、电话交易等

)

等进行基金交易的投资人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

动。

3

、办理工银传媒份额的场内申购、赎回业务应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的有关业务规则。若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对场内

申购、赎回业务规则有新的规定

,

基金合同相应予以修改

,

并按照新规定执行

,

且此项修改无须召开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

4

日常赎回业务

4.1

赎回份额限制

1

、基金赎回的限制

每次赎回基金份额不得低于

10

份

,

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时或赎回后在销售机构网点保留的基金份额余

额不足

10

份的

,

在赎回时需一次全部赎回。实际操作中

,

以各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为准。

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电子自助交易系统赎回

,

每次赎回份额不得低于

10

份。

如遇巨额赎回等情况发生而导致延期赎回时

,

赎回办理和款项支付的办法将参照基金合同有关巨额赎

回或连续巨额赎回的条款处理。

2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

,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

,

合理调整对工银传媒份额赎回份额的数量限

制

,

基金管理人进行前述调整必须提前

3

个工作日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4.2

赎回费率

本基金的场内赎回适用固定的赎回费率为

0.7%

。

场外赎回费率按基金份额持有期限递减。从场内转托管至场外的基金份额

,

从场外赎回时

,

其持有期限

从转托管转入确认日开始计算。

连续持有时间（

Ｎ

） 场外赎回费率

Ｎ＜１

年

０．７％

１

年

≤Ｎ＜２

年

０．２５％

Ｎ≥２

年

０％

4.3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1

、工银传媒份额的赎回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

其中不低于

25%

的部分归入基金财产

,

其余部分用

于支付注册登记费等相关手续费。

2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

,

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

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3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

,

针对以特定交易方式

(

如网上交易、电话交易等

)

等进行基金交易的投资人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

动。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

,

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

,

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工银传媒份额的

赎回费率。

4

、办理工银传媒份额的场内申购、赎回业务应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的有关业务规则。若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对场内

申购、赎回业务规则有新的规定

,

基金合同相应予以修改

,

并按照新规定执行

,

且此项修改无须召开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

5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1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指投资者可通过销售机构提交申请

,

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

,

由销售机构

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

,

并提交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

2

、除另有公告外

,

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与日常申购费率相同。

3

、本基金通过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藏同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西南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

(

山东

)

有限责任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

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

限公司、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浙江金观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浙江同花顺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一路财富

(

北京

)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海银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大智慧财富管理有限公司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4

、自

2015

年

5

月

29

日起

,

投资者可到上述销售机构的相关业务网点办理本基金的定投业务申请。其中

,

通

过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办理本基金的定投业务

,

每月最低申购额为

100

元人民币

;

通过天相投资顾问

有限公司、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杭州数

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浙江金观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深圳

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一路财富

(

北京

)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海银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大智慧

财富管理有限公司办理本基金的定投业务

,

每月最低申购额为

10

元人民币

;

通过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

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

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西藏同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

(

山东

)

有限责

任公司办理本基金的定投业务

,

每月最低申购额为

100

元人民币

;

通过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办理本基金的定投业务

,

每月最低申购额为

300

元人民币

;

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本基金

的定投业务

,

每月最低申购额为

500

元人民币

,

具体金额以各销售机构规定为准。

其他销售本基金的销售机构以后如开通本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本公司可不再特别公告

,

敬请广大

投资者关注各销售机构开通上述业务的公告或垂询有关销售机构。 当定期定额申购日该基金暂停交易时

,

定期定额投资处理以相关公告为准。

6

基金销售机构

6.1

场外销售机构

6.1.1

直销机构

名称

: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丙

17

号北京银行大厦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5

号新盛大厦

A

座

8

层

公司网址

:www.icbccs.com.cn

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电话

:400-811-9999

投资者还可通过本公司电子自助交易申购、赎回本基金。

6.1.2

代销机构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

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安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北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

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渤海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藏同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新时代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

(

山东

)

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

(

浙江

)

有限责任公司、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利得基金销

售有限公司、浙江金观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

限公司、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一路财富

(

北京

)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海银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大智慧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6.2

场内销售机构

具有基金代销业务资格且具有场内基金申购、赎回资格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单位

(

具体名单可在深

交所网站查询

)

。

7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

/

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基金合同生效后

,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前

,

基金管理人应当至少每周公告一次基金资产净

值和工银传媒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工银传媒

A

份额与工银传媒

B

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

在工银传媒

A

份额、工银传媒

B

份额上市交易或者开始办理工银传媒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

,

基金管理人

应当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

,

通过其网站、基金份额销售网点以及其他媒介

,

披露开放日工银传媒份额的基金

份额净值、工银传媒

A

份额与工银传媒

B

份额的份额参考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公告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和工银传媒份额的基金份额净

值、工银传媒

A

份额与工银传媒

B

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前述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的

次日

,

将基金资产净值以及工银传媒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工银传媒

A

份额与工银传媒

B

份额的基金份额参

考净值登载在指定媒介上。

8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申购和赎回的申请方式

基金投资者须按销售机构规定的手续

,

在开放日的业务办理时间内提出工银传媒份额申购或赎回的申

请。

2

、申购和赎回的款项支付

投资者申购工银传媒份额

,

须按销售机构规定的方式全额交付申购款项。投资者交付申购款项

,

申购成

立

;

注册登记机构确认基金份额时

,

申购生效。

投资者提交赎回申请时

,

其在销售机构

(

网点

)

必须有足够的工银传媒份额余额。基金份额持有人递交赎

回申请

,

赎回成立

;

注册登记机构确认赎回时

,

赎回生效。

3

、申购和赎回申请的确认

基金管理人应以交易时间结束前受理有效申购和赎回申请的当天作为申购或赎回申请日

(T

日

),

在正常

情况下

,

注册登记机构在

T+1

日对基金投资者申购、赎回申请的有效性进行确认。投资者应在

T+2

日后及时到

销售网点柜台或以销售机构规定的其他方式查询申请的确认情况。

基金销售机构申购、赎回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

,

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收到申购、赎回

申请。申购、赎回申请的确认以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的结果为准。对于申购、赎回申请的确认情况

,

投资人应及

时查询并妥善行使合法权利

,

否则

,

由此产生的投资人任何损失由投资人自行承担。

4

、如有任何疑问

,

欢迎与我们联系

: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400-811-9999

电子邮件地址

:customerservice@icbccs.com.cn

5

、风险提示

: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5月26日

关于开通工银瑞信中证传媒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转托管及份额配对转换

业务的公告

根据《工银瑞信中证传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的约定

,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决定自

2015

年

5

月

29

日起

,

开通工银瑞信中证传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本基金”

)

的转托管业务

和份额配对转换业务。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

一、转托管业务

为保证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

本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登”

)

提出申请

,

自

2015

年

5

月

29

日起开通本基金

(

基金简称“工银中证传媒指数分级”

,

基金代码

:164818,

其中场内简称“传媒母

基”

)

跨系统转托管和系统内转托管业务。

投资人自

2015

年

5

月

29

日起可以通过认购

/

申购本基金的销售机构办理本基金工银传媒份额跨系统转

托管业务。跨系统转托管的具体业务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规定办

理。

二、份额配对转换业务

(

一

)

份额配对转换是指本基金的工银传媒份额与工银传媒

A

份额

(

场内简称 “传媒

A

级”

,

基金代码

:

150247)

、工银传媒

B

份额

(

场内简称“传媒

B

级”

,

基金代码

:150248)

之间的配对转换

,

包括以下两种方式

:

1

、分拆。基金份额持有人将其持有的每

2

份工银传媒份额的场内份额申请转换成

1

份工银传媒

A

份额与

1

份工银传媒

B

份额的行为。

2

、合并。基金份额持有人将其持有的每

1

份工银传媒

A

份额与

1

份工银传媒

B

份额进行配对申请转换成

2

份工银传媒份额的场内份额的行为。

3

、场外的工银传媒份额不进行份额配对转换。场外的工银传媒份额通过办理跨系统转托管业务转至场

内后

,

可按照场内份额配对转换规则进行操作。但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基金

合同等另有规定的除外。

(

二

)

业务办理机构

投资者可以通过依据中登有关规定获得业务办理资格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单位办理份额配对转换

业务。具有配对转换业务资格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单位为

:

爱建证券、安信证券、渤海证券、财达证券、财

富证券、财通证券、川财证券、大通证券、德邦证券、第一创业、东北证券、东方证券、东莞证券、东海证券、东

吴证券、东兴证券、方正证券、光大证券、广发华福证券、广发证券、广州证券、国都证券、国海证券、国金证

券、国开证券、国联证券、国盛证券、国泰君安证券、国信证券、国元证券、海通证券、恒泰证券、红塔证券、宏

信证券、宏源证券、华安证券、华宝证券、华创证券、华林证券、华龙证券、华融证券、华泰联合证券、华泰证

券、华西证券、华鑫证券、江海证券、金元证券、联讯证券、民生证券、民族证券、南京证券、平安证券、齐鲁证

券、日信证券、瑞银证券、厦门证券、山西证券、上海证券、申银万国证券、世纪证券、首创证券、太平洋证券、

天风证券、天源证券、万联证券、西部证券、西藏同信证券、西南证券、湘财证券、新时代、信达证券、兴业证

券、银河证券、银泰证券、长城证券、长江证券、招商证券、浙商证券、中航证券、中金公司、中山证券、中天证

券、中投证券、中信建投证券、中信万通证券、中信证券、中信证券

(

浙江

)

、中银国际证券、中原证券

(

排名不分

先后

)

。

中登将对具备基金分拆转换及合并转换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名单进行更新

,

投资者可登陆中登网站

(www.chinaclear.cn)

查询最新名单

,

本公司对该名单的更新不再另行公告。

(

三

)

业务办理时间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日交易时间内

(

上午

9∶30-11∶30

和下午

13∶00-15∶00)

可办理份额配对转换业务

(

基金

管理人公告暂停份额配对转换业务时除外

)

。

若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更改或实际情况需要

,

基金管理人可对份额配对转换业务的办理时间进行

调整并公告。

(

四

)

份额配对转换的原则

1

、份额配对转换以份额申请。

2

、申请进行“分拆”的工银传媒份额的场内份额必须是

2

的整数倍。

3

、申请进行“合并”的工银传媒

A

份额与工银传媒

B

份额必须同时配对申请

,

且工银传媒

A

份额和工银传

媒

B

份额必须为正整数且两者的比例为

1:1

。

4

、工银传媒份额的场外份额如需申请进行“分拆”

,

须跨系统转托管为工银传媒份额的场内份额后方可

进行。

5

、正常情况下

,

中登深圳分公司在

T

日收市后对投资者

T

日交易时间内提交的份额配对转换业务申请进

行有效性确认

,

自

T+1

日起

(

包括该日

),

投资者可查询份额配对转换的成交情况。

6

、份额配对转换应遵循届时相关机构发布的相关业务规则。

基金管理人、基金注册登记机构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视情况对上述规定作出调整

,

并在正式实施前在指

定媒介公告。

(

五

)

份额配对转换的业务办理费用

投资人申请办理份额配对转换业务时

,

份额配对转换业务的办理机构可酌情收取一定的佣金

,

具体见相

关业务办理机构的相关公告或规则。

三、重要提示

1

、基金管理人、基金注册登记机构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视情况对上述规定作出调整

,

并在正式实施前依

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至少一家指定媒体公告。

2

、投资人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icbccs.com.cn)

或客户服务电话

400-811-999

咨询有关详情。

3

、风险提示

: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

不保证投资本

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公司

2015年5月26日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

估值方法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

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的相关规定

,

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

,

我司决定自

2015

年

5

月

22

日起

,

对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铜陵有色”

(

股票代码

:000630)

“华鹏飞”

(

股票代码

:300350)

按指数

收益法予以估值。自其复牌之日起且其交易体现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

按市场价格进行估值

,

届时不再另行

公告。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icbccs.com.cn

客户服务电话

:400-811-9999 (

免长途费

)

风险提示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

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

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0一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关于增加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工银瑞信医疗保健行业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与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工银瑞信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从

2015

年

5

月

26

日起销售工银瑞信医疗

保健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简称

:

工银医疗保健基金

,

基金代码

:000831)

。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

1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A

座

38-45

层

办公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A

座

38-45

层

法定代表人

:

宫少林

联系人

:

林生迎

电话

:0755-82960223

传真

:0755-82943636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111;95565

网址

:http://www.newone.com.cn/

2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11-9999

网站

:www.icbccs.com.cn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2015年 5 月 26 日 星期二

B27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基金管理人: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登记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时间:� 2015年5月29日

公告日期:� 2015年5月26日


